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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時間：112年 3月 05日(星期日)12 時 

地點：台北天成大飯店天悅廳(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43號) 

主席：梁理事長珊華 

  一、大會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p2-p5)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p6-p10) 

  四、提案討論(p11) 

  五、臨時動議 

  六、選舉理監事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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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111年度工作報告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會 

 

 

 

 

 

 

 

 

 

 

 

 

 

 

 

務 

會 

 

 

 

議 

會員大會 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 於 111年 03 月 05日(六)召開 

理事會 每半年召開一次理事會。 

1.第三屆第五次理事會於 

  111年 01 月 22日(六)召開。 

2.第三屆第六次理事會於 

  111年 08 月 06日(六)召開。 

監事會 每半年召開一次監事會。 

1.第三屆第五次監事會於 

  111年 01 月 22日(六)召開。 

2.第三屆第六次監事會於 

  111年 08 月 06日(六)召開。 

行 

 

政 

會籍管理 
1.入出會員會籍資料列冊管理 

2.理監事異動之函報。 
經常性業務 

文書管理 
1.公文收發文管理。 

2.文書檔案管理。 
經常性業務 

行 

 

銷 

 

及 

 

雲 

 

端 

電子信箱 

管理 

為本會對外聯繫窗口，會員聯

繫、資訊傳達、網絡聯繫及業務

洽談。 

1.本會信箱：

twsupervisors@gmail.com 

2.本會備援信箱：

twsrs01@gmail.com 

3.經常性業務。 

FB粉絲團 

管理 

FB粉絲團管理及回覆，為本會

宣傳管道及互動平台。 

1.112.01.10統計資料 2,284人按 

  讚，粉絲追蹤人數 2,289人。 

2.貼文 12 次，觸及人數：1,857 

  人。 

網站管理 

1.網站資料維護及更新。 

2.會員專區管理(基本資料更 

  新、活動內容更新及討論) 。 

3.連結外部政策、法令以及課 

  程資訊。 

4.受理各單位有關社工督導課 

  程宣導申請。 

5.線上提問回覆。 

6.線上調查。 

7.網站安全及運作維護(設計 

  公司負責) 。 

1.累計瀏覽 546,179人次 

  (112.01.10 統計資料)。 

2.經常性業務。 

理監事線上

群組 

1.不定期會務報告。 

2.臨時事項討論。 
經常性業務 

mailto:twsupervisors@gmail.com
mailto:twsrs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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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 

會員招募 

1.透過網站等公開方式招募會 

  員。 

2.會員申請入會後由秘書進行 

  初步資料審理，並提交理事 

  會進行會員入會申請案審議 

  。 

1.新加入 4 名個人會員。 

 

會員服務 

1.轉知社工(督導)研習訓練、 

  法規、權利相關資訊。 

2.會員免費報名本會所辦理之 

  專業訓練課程並擁有優先報 

  名權利。 

3.免費索取課程講師講義及課 

  程資料之電子檔案。 

4.領取周年紀念品。  

5.生日、年節電子賀卡。 

1.E-mail 轉知會員有關社工(督 

  導)研習訓練、法規、權利等相 

  關資訊，計 19次。 

2.經常性業務。 

會 

 

 

 

 

訊 

電子會訊 

1.會務報告。 

2.資訊傳達(包含會務、政策、 

  課程資訊等) 。 

3.本期專題。 

4.成果報告。 

5.其他。 

1.第十四期會訊於 111年 6月 23 

  日發刊。 

2.第十五期會訊於 112年 1月 05 

  日發刊。 

徵 

 

信 

捐款收入 
1.受理會員及一般民眾捐款。 

2.收受捐款後開立捐款收據。 

111年 1~12月捐款統計共 70,000

元整。 

定期徵信 每季定期公布捐款收入。 3、6、9、12月定期於網站公布 

年 

 

度 

 

業 

 

務 

社工督導學刊 

1.召開編輯會議，確認本年度 

  期刊架構及內容。 

2.透過公文、雲端等方式宣傳 

  督導學刊徵稿事宜。 

3.完成論文投稿審查工作。 

4.送交出版印製。  

1.第 3期收到三篇投稿，審查中， 

  持續徵稿中。 

2.於 111年 4月 30日由新北市政 

  府主辦、本會協辦，辦理「福 

  利服務專精升級計畫」，培訓欲 

  準備投稿之社政(工)人員。 

社工督導專業平

台維運 

1.持續社工督導專業平台網站 

  運作及管理。 

2.受理平台使用者帳號申請， 

  列入督導人力資料庫。 

經常性業務 

推廣創傷知情團

體督導 

1.辦理 2022社工督導新知論 

  壇。 

2.與公部門、民間團體合作辦 

  理創傷知情團體督導。 

3.配合社工日舉辦創傷知情督 

1.於 111 年 03 月 05 日辦理， 

  第一場次梁理事長分享《創 

  傷知情督導的應用與推展》 

  ，第二場次施春燕會員大方 

  分享《社工督導理財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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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訓練。   。 

2.與宜蘭縣政府家防中心合作 

  辦理 3次創傷知情團體督導。 

  與基隆市政府之合作受疫情 

  影響延期辦理。 

3.於 111年 04月 07日與新北市 

  政府合作辦理「創傷知情督導 

  訓練」，計 42 位督導參加。 

臺灣司法倡議與

實務精進國際研

討會 

1.為發展社會工作與司法領域 

  跨域合作，並關注司法與社 

  會工作部門如何建構跨域合 

  作模式以整合服務輸送等議 

  題，邀請3位國外司法社工 

  學者發表復歸轉銜與心理衛 

  生相關專題演講。 

2.本次研討會聚焦於受刑人、 

  藥癮者、精神障礙者之復歸 

  轉銜服務及兒童少年輔導與 

  多元族群保護工作，邀請國 

  內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 

  發表12篇相關論文。 

1.本會與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社團法人臺灣司法社工學會 

  、法務部矯正署、中華民國犯 

  學學會等五單位，於 111年 11 

  月 25 日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聯合主辦 

  「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進國 

  際研討會」。 

2.邀請美國紐約市福特漢姆大學 

  社會服務研究院教授 T i n a 

  Maschi博士現場主講：關懷正 

  義超越全球、美國華盛頓州立 

  大學教授 Nicholas P.Lovrich 

  博士主講：美國司法再投資倡 

  議：持續努力從大規模監禁轉 

  向〝智慧司法〞，及美國緬因 

  州 G A L 審 查 委 員 會 主 席 

  (Guardian Ad Litem Board)  

  Dana E. Prescott博士透過網 

  路連線同步專題主講：在家事 

  法庭中將臨床心理衛生專業武 

  器化：倫理和法律的地雷區， 

3.共約 200 名心理衛生、司法及 

  矯正系統之學者、實務工作者 

  和學生參與，與會者反應熱烈 

  。 

預算編列 

包含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

作人員待遇表等於年度開始前

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提經

大會通過後報核，因故未如期

召開大會者，先經理監事聯席

會通過。 

111 年預算編列 359,000 元，經

111年 03月 05日會員大會議決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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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經費決算 

包含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

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等，於年

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

造，送請監事會審核，提經大會

通過後並於三月底前報核。因

故未能如期召開大會者，先經

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業於 111 年 01 月 22 日召開理監

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111年

03 月 05 日會員大會通過，且於

111 年 3 月 10 日將相關會議紀錄 

、附件上傳內政部全國人民團體管

理資訊系統(報送編號 S-B-111030 

0379)，並經該部 111 年 4月 13

日核復在案。 

現金出納 

日常零用金使用、活動支出、帳

戶管理、捐款、委辦經費等項目

使用及核銷。 

經常性業務 

會計業務 

經費收支登帳、按期編製收支

報告，年終提報決算及次年度

預算。 

經常性業務 



 

 
 

 

 

 

 

 

 

 

 

 

 

 

 

 

 

 

監 事 會 監 察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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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監察報告 

 

    查本會自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監事會參與理監事聯席會，了解各

項業務決議與推行，本會 111 年度財務報表

業經本監事會審查，尚無不符。 

        

    特此提出報告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第三屆監事會 

           常務監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02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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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收  支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科 目 
決 算 數 說 明 

款 項 目 科 目 

1   收入 111,276   

 1    入會費 3,000 增收新會員 3 人 

 2    常年會費 38,000 會員常年會費收入 

 3    事業費 0  

 4    會員捐款 70,000   

 5    補助收入 0   

  1     政府補助收入 0   

  2     其他補助收入 0   

 6    委託收益 0   

 7  會員服務收入 0  

 8  專案計畫收入 0  

 9    其它收入 276  

2   支出 90,646   

 1    人事費 0   

  1    兼職人員車馬費 0  

  2    保險補助費 0  

  3    其它人事費 0  

 2    辦公費 10,084   

  1    文具、耗材 0   

  2    郵電費 4,084 電話費、郵資等 

  3    印刷費 0  

  4    交通住宿費 0  

  5    公共關係費 6,000 招待外賓等支出 

  6    其它辦公費 0   

 3    業務費 78,562   

  1    會議費 9,620 會員大會、理監事、委員會等會議支出 

  2    審稿費 0  

  3    其它業務費 68,942 辦理《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進國際研討會》
等 

 4    購置費 0   

 5    專案計畫支出 0   

 6    網站支出 0  

 7    提撥基金 2,000 依規定提撥收入總額 20%以下作為準備基金；決算發生虧損時，

得不提列 

3   本期餘絀 20,630   

   
 

  製表：             會計：            秘書：               團體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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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負 債 、 基 金 暨 餘 絀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流動資產 258,359  流動負債 17,000  

  庫存現金 20,616    短期借款 0  

  銀行存款 200,409    應付票據 0  

  有價證券 0    應付款項 0  

  應收票據 0    代收款項 0  

  應收款項 0    預收款項 17,000  

  短期墊款 0  長期負債 0  

  預付款項 0    長期借款 0  

銀行存款-基金 37,334  其他負債 0  

固定資產 0    存入保證金 0  

  土    地 0  雜項負債 0  

房屋及建築 
  減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0  
基金 37,334  

資產基金 0  

交通運輸設備 
  減累計折舊-交通運輸設備 

0  
準備基金 37,334  

餘    絀 204,025  

其他資產 0  

 

  累積餘絀 183,395  

存出保證金 0   本期餘絀 20,630  

合計 258,359    合計 258,359  

 

 

   製表：           會計：           秘書：               團體負責人： 

 
 
說明： 

一、 本表資產、負債、基金暨餘絀之科目可視團體實務運作需要自行編列。 

二、 每年度提撥基金應合併計入「準備基金」欄位。 

三、 本表所列之固定資產均為財產目錄中提列折舊之房屋及建築、設備等；設備購置時以費用科目 

列支者，請將該等設備列示於財產目錄中備查。



 

9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財  產  目  錄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31日止 

財 產
編 號 

會計 
科目 

財 產 
名 稱 購置日期 單

位 
數
量 原 值 

折 舊 

淨值 存 放
地 點 說 明 本

年
數 

累
計
數 

001  筆 電 104/03/20 台 1     本 會 
梁珊華
捐 贈 

002  桌 電 105/01/01 組 1     本 會 戴世玫
捐 贈 

003  錄音筆 105 台 1     本 會  

004  雷射列
表 機 108/03/27 台 1 5,390    本 會 孫宜華

捐 贈 

005  外接式
硬 碟 108/10/12 台 1 2,370    本 會  

合 計           

 

 

    製表：            會計：           秘書：            團體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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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111 年 01月 01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收 入 支 出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準備基金  準備基金  

歷年累存 35,289  支付退職金  

本年度利息收入 45  支付退休金  

本年度提撥 2,000   

   存入士林郵局專戶 

  結餘 37,334 

 

 

    製表：            會計：           秘書：            團體負責人： 

 

 

 

 

 

 
 

 

 



 

 
 

 

 

 

 

 

 

 

 

 

 

 

 

 

 

 

提 案 討 論 及 臨 時 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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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者：第三屆第七次理事會 

案由：有關 111年度工作報告(p2~p5)、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 

      、基金收支表案(p7~p10)，提請討論。 

說明：上開工作報告等業經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辦法：如獲大會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 

 

提案二                                    提案者：第三屆第七次理事會 

案由：有關 112年度工作計畫(p12~p14)、收支預算表、工作人員待遇表案

(p15~p16)，提請討論。 

說明：上開工作計畫等業經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辦法：如獲大會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 

 

提案三                                    提案者：第三屆第七次理事會 

案由：訂定本會社工實習辦法案(p17)，提請討論。 

說明：上開實習辦法業經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審議通過。 

辦法：如獲大會通過，報送內政部備查。 

決議： 

 

臨時動議 

 



 

 

 

 

 

 

 

 

 

 

 

 

 

 

 

 

 

1 1 2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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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112年度工作計畫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進度 

會 

 

 

 

 

 

 

 

 

 

 

 

 

 

 

 

務 

會 

 

 

 

議 

會員大會 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 
預訂於 112 年 03 月 05 日(日)召

開 

理事會 每半年召開一次理事會。 

1.第三屆第七次理事會預訂於 

  112年 02 月 04日(六)召開。 

2.第四屆第一次理事會預訂於 

  112年 03月 05日(日)召開。 

3.第四屆第二次理事會預訂於 

  112年 08 月 05日(六)召開。 

監事會 每半年召開一次監事會。 

1.第三屆第七次監事會預訂於 

  112年 02 月 04日(六)召開。 

2.第四屆第一次監事會預訂於 

  112年 03 月 05日(日)召開。 

3.第四屆第二次監事會預訂於 

  112年 08 月 05日(六)召開。 

行 

 

政 

會籍管理 
1.入出會員會籍資料列冊管理 

2.理監事異動之函報。 
經常性業務 

文書管理 
1.公文收發文管理。 

2.文書檔案管理。 
經常性業務 

行 

 

銷 

 

及 

 

雲 

 

端 

電子信箱 

管理 

為本會對外聯繫窗口，會員聯

繫、資訊傳達、網絡聯繫及業務

洽談。 

經常性業務 

FB粉絲團 

管理 

FB粉絲團管理及回覆，為本會

宣傳管道及互動平台。 
經常性業務 

網站管理 

1.網站資料維護及更新。 

2.會員專區管理(基本資料更 

  新、活動內容更新及討論) 。 

3.連結外部政策、法令以及課 

  程資訊。 

4.受理各單位有關社工督導課 

  程宣導申請。 

5.線上提問回覆。 

6.線上調查。 

7.網站安全及運作維護(設計 

  公司負責) 。 

經常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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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線上

群組 

1.不定期會務報告。 

2.臨時事項討論。 
經常性業務 

會 

 

 

 

 

 

員 

會員招募 

1.透過網站等公開方式招募會 

  員。 

2.會員申請入會後由秘書進行 

  初步資料審理，並提交理事 

  會進行會員入會申請案審議 

  。 

預計 112年度招募 10名新進會員 

會員服務 

1.轉知社工(督導)研習訓練、 

  法規、權利相關資訊。 

2.會員免費報名本會所辦理之 

  專業訓練課程並擁有優先報 

  名權利。 

3.免費索取課程講師講義及課 

  程資料之電子檔案。 

4.領取周年紀念品。  

5.生日、年節電子賀卡。 

經常性業務 

會 

 

 

 

 

訊 

電子會訊 

1.會務報告。 

2.資訊傳達(包含會務、政策、 

  課程資訊等) 。 

3.本期專題。 

4.成果報告。 

5.其他。 

每年出刊 2 期，預定於每年 5 月

及 11月發行 

徵 

 

信 

捐款收入 
1.受理會員及一般民眾捐款。 

2.收受捐款後開立捐款收據。 
經常性業務 

定期徵信 每季定期公布捐款收入。 3、6、9、12月定期於網站公布 

年 

 

度 

 

業 

 

務 

社工督導學刊 

1.召開編輯會議，確認本年度 

  期刊架構及內容。 

2.透過公文、雲端等方式宣傳 

  督導學刊徵稿事宜。 

3.完成論文投稿審查工作。 

4.送交出版印製。  

預計於 112 年 12月出版 

社工督導專業平

台維運 

1.持續社工督導專業平台網站 

  運作及管理。 

2.受理平台使用者帳號申請， 

  列入督導人力資料庫。 

經常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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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創傷知情團

體督導 

1.舉辦「創傷知情督導實驗計 

  畫成果發表會」。  

2.辦理「遠距社工督導訓練課 

  程」。  

1.預訂於 112 年 03月辦理。 

 

2.預訂於 112 年 04月辦理。 

預算編列 

包含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工

作人員待遇表等於年度開始前

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提經

大會通過後報核，因故未如期

召開大會者，先經理監事聯席

會通過。 

112年預算編列 359,000元 

財 

 

 

 

 

 

 

 

 

 

務 

經費決算 

包含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

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等，於年

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

造，送請監事會審核，提經大會

通過後並於三月底前報核。因

故未能如期召開大會者，先經

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預定於 112 年 02月 04日(六)召

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 

現金出納 

日常零用金使用、活動支出、帳

戶管理、捐款、委辦經費等項目

使用及核銷。 

經常性業務 

會計業務 

經費收支登帳、按期編製收支

報告，年終提報決算及次年度

預算。 

經常性業務 

 

 

 

 

 

 

 



 

 

 

 

 

 

 

 

 

 

 

 

 

 

 

 

 

1 1 2 年 度 收 支 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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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收  支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 112 年 1月 1 日至 112 年 12月 31日 

科 目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預 算 比 較 數 說 明 

款 項 目 科目 增 加 減 少 

1     本會收入 359,000 359,000      

  1     入會費 10,000 10,000    預計增收新會員 10 人 

  2     常年會費 89,000 89,000    會員常年會費收入(含預計新增 2名永
久個人會員) 

  3     事業費 0 0     

  4     會員捐款 250,000 250,000      

  5     補助收入 0 0      

   1     政府補助收入 0 0         

   2     其他補助收入 0 0      

   6      委託收益 0 0      

  7       會員服務收入       

 8      專案計畫收入      

 9      其它收入 10,000 10,000    

2    本會支出 359,000 359,000      

  1     人事費 60,000 60,000      

    1    兼職人員車馬費 40,000 40,000    支付會計兼職車馬費 

    2    保險補助費 5,000 5,000    專案人力勞健保、勞退提撥金等 

    3    其它人事費 15,000 15,000    補充保費、臨時酬勞費等 

  2     辦公費 134,000 134,000      

    1    文具、耗材 10,000 10,000      

    2    郵電費 6,000 6,000      

    3    印刷費 80,000 80,000    出版社工督導學刊 

    4    交通住宿費 10,000 10,000    工作人員出差或辦理活動交通住
宿費 

    5    公共關係費 18,000 18,000    招待外賓等支出 

    6    其它辦公費 10,000 10,000     

  3     業務費 133,000 133,000     

    1    會議費 33,000 33,000    會員大會、理監事、委員會等會議支
出 

    2    審稿費 50,000 50,000    社工督導學刊來稿審查費用 

    3    其它業務費 50,000 50,000    辦理創傷知情督導實驗計畫成果
發表、遠距社工督導訓練課程等 

  4      購置費 0 0     

  5    專案計畫支出 0 0     

  6     網站支出 30,000 30,000     本會網站、社工督導平台線路及
維護費用 

  7     提撥基金 2,000 2,000     依規定提撥收入總額 20%以下作為準備基
金；決算發生虧損時，得不提列 

 3     本期餘絀 0 0       

  
 製 表：             會計：               秘書：                理事長： 



 

 

 

 

 

 

 

 

 

 

 

 

 

 

 

 

 

工 作 人 員 待 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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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112 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111 年 8月 6 日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到職 

年月日 
月支 
薪資 

勞健保、
勞退金補

助 
說明 

會計 孫若涵 女 52.07.11 屏 東 市 108.10.01 2,500 0 義務 
兼職 

秘書 黃于珊 女 77.11.06 澎 湖 縣 105.01.01 0 0 義務 

秘書 洪安琪 女 67.07.11 澎 湖 縣 105.01.01 0 0 義務 

合計     
 

2,500   

  

製 表：          會計：         秘書：          理事長：   

 

 

 

 

 

 

 

 

 

 

 

 

 

 

 

 

 

 

 

 

 

 

 

 



 

 

 

 

 

 

 

 

 

 

 

 

 

 

 

 

 

社 工 實 習 辦 法 ( 草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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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社工實習辦法（草案） 

一、為推展社會工作督導專業組織角色，培力社工督導研究量能，提供本會會

員就讀各大專院校社工相關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在學期間之實習機

會。 

二、實習內容主要包含：認識本會之成立宗旨歷史與專業任務、了解協會網頁

與督導平台之運作、學習社工督導學術刊物出刊作業、進行社工督導新興

議題彙整、參與社工督導國際交流事務等，另配合本會各該年度工作計畫

予以調整。 

三、申請實習者應具本會有效會員身份，並經理事長面試同意後，始受理實習

申請。 

四、實習申請方式：於開始實習二個月前，將學校公函、實習生基本資料、履

歷、自傳及實習計畫，以 PDF 檔案電郵至本會信箱：

twsupervisors@gmail.com。 

五、實習時數依各該學系研究所規定辦理，暑期實習於每年 7 至 8 月進行，期

中實習於每年 9 至 12 月或 2至 5 月。 

六、實習督導之安排：由本會秘書處依據實習生之資歷，徵詢合適資深督導人

員媒合擔任。 

七、實習計畫之內容：經本會實習督導人員檢視實習生實習計畫，於實習首日

討論修訂後實施。 

八、實習期間實習生應完成之作業：除撰寫實習週誌、個督紀錄，進行社工實

習成果口頭報告外，並應在實習督導指導下，完成實習練習任務及書面專

題研究報告。 

九、實習生應配合本會雲端辦公作業與行政規範，並嚴守社工倫理及所有法律

規範，對本會各項事務負有保密之責，實習期間所獲之資料未徵得本會同

意，不得隨意對外公布或發表。 

十、本實習辦法經理事會審定，送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會 員 名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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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個人會員名冊 

序

號 
姓名 

民國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備

註 

1 
戴世玫 

(永) 
66.11.05 女 

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 13鄰

中華路 119號 6樓 
0987-872758  

2 
石玉麗 

(永) 
47.04.13 女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里 15鄰

國光路 1號 4樓 

(02)2968-3345 

0933-169491 
 

3 
梁珊華 

(永) 
43.10.04 女 

台北市士林區岩山里 8鄰至

誠路一段 152巷 8弄 5號 

(02)2838-0701  

0922-301841 
 

4 蘇家慧 62.06.28 女 
新北市新店區福民里 24鄰

中央路 153號 24樓之 1 
0970-404337  

5 歐雅雯 73.04.28 女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 14鄰

東文澳 179號之 6 

(06)927-6506  

0911089581 
 

6 
趙新華 

(永) 
46.04.19 女 

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 13鄰

中華路 119號 6樓 
0933-171619  

7 
紀彩鳳 

(永) 
58.07.27 女 

台北市中山區下埤里 16鄰

民族東路 512巷 25號 2樓 
0953-162550  

8 卓妙縈 66.09.07 女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里 18鄰

大聖街 180號 6樓之 2     
0923-689609  

9 黃于珊 77.11.06 女 
澎湖縣馬公市菜園里 2鄰菜

園 9號之 2 
0919-760769  

10 黃俊駥 71.06.10 男 
澎湖縣西嶼鄉赤馬村 1鄰緝

馬灣 7號 
0960-590282  

11 張欣怡 65.09.25 女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建功街

10巷 10-1號 
0921-323051  

12 
陳珏吟 

(永) 
65.11.04 女 

臺中市豐原區下街里 13鄰

中正路 284巷 2號 
0975-752218  

13 曹正昌 68.10.07 男 
高雄市岡山區岡榮路 12巷

14號 
0977-679650  

14 黃美環 64.10.11 女 
高雄市三民區鼎昌街 23號

7樓之ㄧ 
0982-579592  

15 施春燕 51.03.26 女 
彰化縣埔鹽鄉瓦磘村光明路

二段 190之 1號 
0920-389041  

16 辛曉雲 66.01.18 女 
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 16-4

號 5樓 
02-27967401  

17 呂宗哲 62.11.19 男 
基隆市復興路 259巷 26-1

號 3樓 
0916-20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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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姓名 

民國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備

註 

18 張瓊文 59.12.01 女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 10鄰

合江街 5號 
07-3111875  

19 穆春香 61.04.08 女 
嘉義市東區義教里 16鄰保

健街 49號 
0912-747826  

20 洪安琪 67.07.11 女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村 148-5

號 
0934-283062  

21 
林欣儀 

(永) 
68.03.30 女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 280巷

11弄 9號 
0979-307084    

22 劉明瑰 52.06.29 女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 90

巷 3號 10樓 

07-7022100 

0935-733446 
 

23 張信熙 59.04.19 男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 8巷

12號 12樓 
0937-532121  

24 許琇瑛 57.03.14 女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321巷

9弄 18號 
05-2161873  

25 曹念慈 54.05.21 女 基隆市信義區教忠街 196號 0933-933318  

26 林沂儒 62.03.24 女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 143巷

122號 8樓 
0955-832863  

27 
孫宜華 

(永) 
54.04.05 女 新竹市光華南街 64號 6樓 0919-682022  

28 呂南青 70.04.29 女 
台北市文山區漢口街 85巷

10弄 3號 4樓 
0919-267576  

29 洪春蓮 51.06.09 女 基隆市信義區義六路 64號 0928-813077  

30 張綉鳳 50.06.05 女 
台北市新店區寶安街 76巷

6號 5樓 
0939-218213  

31 陳韋志 72.07.04 男 
雲林縣二崙鄉田尾村 52-28

號 
0933-173993  

32 梁若欣 58.12.09 女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342-1號 4樓 
0926-886410  

33 林昀穎 52.05.10 女 
嘉義市東區盧厝里盧厝 44-

12號 
0911-723515  

34 黃淑嫻 61.02.29 女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42巷

7號 16樓之 2 
02-86711829  

35 林欣怡 71.09.20 女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26巷

57號 
0918-83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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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姓名 

民國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備

註 

36 陳國慶 72.10.05 男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234號 5

樓 
0928-785012  

37 黃淑文 58.12.28 女 
新北市三重區富華街 216號

3樓 
0926-159528  

38 李麗慧 60.07.29 女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 113巷

1弄 17號 3樓 
0912-571160  

39 郭美滿 45.06.28 女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246號

10樓 
0975-879660  

40 游珺惠 78.11.28 女 
新北市三峽區大觀路 343號

6樓之 1 
0968-965727  

41 王正鈞 74.06.08 男 
新北市瑞芳區中央路 48巷

吉祥園 20號 3樓 
0916-007200  

42 高涓娟  72.06.16 女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二街 71

巷 27號 5樓 
0932-325231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團體會員名冊 

序

號 
團體名稱 

負責人

姓名 
團體地址 聯絡電話 

會員代表 

姓名 

性

別 

民國出生 

年月日 

1 
高雄市晚晴婦

女協會 
葉麗華 

高雄市前鎮

區廣西路

55號 2樓 

07-7711716 葉麗華 女 35.04.09 

2 

財團法人苗栗

縣私立幼安教

養院 

王志榮 

苗栗市新英

里 17鄰新

英 105號 

037-366995 林勤妹 女 50.04.20 

 

個人會員 42名(含永久會員 8 名)、團體會員 2名，合計 44 名。 

 



 

 

 

 

 

 

 

 

 

 

 

 

 

 

 

 

 

本 會 章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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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章程 

103年 3月 8日第 1 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 

104年 3月 20日第 1屆第 2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8年 3月 13日第 2屆第 2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建構國內社會工作督導服務

平台，促進社會工作督導服務之整合與國際交流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建立國內社會工作相關外聘督導服務人力資料庫。 

二、推動國內社會工作督導之相關認證與刊物發行。 

三、辦理國內與國際社會工作督導相關訓練及實務交流。 

四、自行辦理或接受委託執行其他有助提升社會工作督導專業管理職能之事

項。 

            五、其他推展社會福利工作事項。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

督。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三種： 

            一、個人會員：凡年滿二十歲、贊同本會宗旨，有意協助社會工作督導服務之

發展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以

行使會員權利。 

            三、永久個人會員：凡年滿二十歲、贊同本會宗旨，有意協助社會工作督導服

務之發展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一次性繳納貳萬元會費

後，為永久個人會員。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

表）為一權。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

名。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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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者

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十一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

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

任期三年，其各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二人，候補

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

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

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

事長、一人為副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副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由常務理事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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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

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

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榮譽理事長一人，榮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

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

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

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

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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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

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 1000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 1000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

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

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

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

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

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

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8年 3月 13日第二屆第 2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108年 4月 12日台內團字第 1080026274號函准予備查。 

註：本條載明通過章程之會員大會、日期、屆次及內政部核備之日期、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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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會員權利義務辦法 

103年 3月 8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6年 3月 7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一、 凡本會會員均有權參與本會一年一次之會員大會，並提出討論提案。 

二、 凡本會會員均享有擔任理監事之選舉與被選舉權，選舉時，個人會員及團體

會員均以一票計。 

三、 凡本會之會員均須繳納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之入會費

和常年會費相同。會員若遲至每年六月底，尚未繳清會費，將送理監事會予

以議處，連續兩年未繳會費者，予以除名。 

四、 凡本會會員均可以會員價參加本會所辦理之國內各項會議研討及訓練活動，

個人會員以其本人為優惠對象，團體會會員以一人享有會員優惠為原則，個

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均享有優先於非會員之報名權益。 

五、 凡本會會員已繳清入會費與當年度會費者，得領取入會後本會所發送之週

年紀念品。 

六、 凡本會會員得免費存取本會所辦理之各項課程電子檔案，本會對非會員不

提供此項服務。 

七、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基本資料或聯絡資訊若有變動時，應即主動通知本會

予以更新。 

八、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應送會員大會同意通過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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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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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ina Maschi 教授簡介 

Tina Maschi 博士是紐約市福特漢姆大學社會服務研究院

的教授。她是 2010 年競爭激烈的哈特福德老年社會工作

學院學者計劃獎的獲得者，該獎由哈特福德基金會和美國

老年學會 (GSA) 資助。她是研究項目“監獄中老年人的

創傷、應對資源和幸福感”的首席研究員。她還獲得了校

內研究資助和研究金。Maschi 博士也是 2009 年社會工

作教育委員會的教師學者獎的獲得者，該獎的研究項目為

社會工作研究教育中的有前途的實踐。 

Maschi 博士還在青少年和刑事司法環境以及社區心理健

康環境中擁有超過 15 年的臨床社會工作和研究經驗。她

還是一名專業音樂家，並整合了創造性藝術干預措施的使

用，以改善不同人群（包括青年、老年人、女性和處於高壓力位置的專業人士）的福祉和社

區感受以及賦權。她目前是人權和社會正義課程序列的協調員。她在福特漢姆大學社會服務

研究生院的林肯中心和威徹斯特校區教授研究、實踐以及基礎人權和社會正義課程。 

研究興趣 

 

Maschi 博士的研究興趣和出版物包括以下領域： 

• 生命歷程中的創傷和壓力、應對和幸福（受害者和/或犯罪者） 

• 跨學科實踐/法醫社會工作（特別是涉及老齡化、身心健康和刑事司法的實踐交叉點） 

• 人權與社會正義：研究與實踐的轉化 

• 使用藝術和替代干預來促進個人和社會變革和幸福（例如，娛樂性鼓樂） 

 

採訪 

電台採訪 

福特漢姆對話 90.7 WFUV 上的虐待老人廣播節目 

採訪/文章 

• 新的社會工作雜誌採用跨學科方法 

• 監獄中虐待老人：在監獄中呼籲老年人司法和人權保護 

• 社會工作組努力在世界上“成為證據” 

• 被監禁的祖父母：從監獄長輩那裡解開創傷、虐待和復原力的秘密 

• 不要忽視我：監獄中虐待老人 

 

摘自 Google翻譯 

https://www.fordham.edu/info/24281/gss_full-time_faculty_profiles/7181/tina_maschi
https://www.fordham.edu/info/24281/gss_full-time_faculty_profiles/7181/tina_maschi
http://fordhamnotes.blogspot.com/2014/08/new-social-work-journal-takes-cross.html
https://www.prisonlegalnews.org/25669_displayArticl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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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Dana E. Prescott 博士簡介 

Dana E. Prescott 自 1983 年起獲得緬因州和馬薩諸塞州的

執業許可，是緬因州 Saco 的 Prescott, Jamieson, & 

Murphy Law Group LLC 的合夥人。他是國際家庭律師學會和

美國婚姻律師學會的會員。他獲得了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工作

碩士學位和西蒙斯學院的社會工作博士學位。Prescott 博士

在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擔任講師，並且是波士頓學

院社會工作學院的兼職教師。他經常就與專家和法醫角色、

家庭法和實踐以及司法系統相關的職業道德和政策擔任顧

問、作家和演講者。他是名冊上的訴訟監護人，目前擔任緬

因州 GAL 審查委員會主席。 

精選刊物 

特拉華州普雷斯科特和 DA 坦尼斯 (2018)。作為訴訟監護人的律師：“身份”是否應該讓

專家意見“一網打盡”，勝過家事法庭的“把關”職能？美國婚姻律師學會雜誌，30, 201-

226。  

Prescott, DE 和 Gary Debele，不斷發展的家庭系統和不斷變化的道德難題：律師在收養

和非婚生子女訴訟中的後果。美國婚姻律師學會雜誌，30, 127-176。 

特拉華州普雷斯科特 (2017)。新鳳凰城：緬因州訴訟監護人的創新標準。緬因州法律評

論，69, 67-108。  

特拉華州普雷斯科特 (2016)。法醫專家和家庭法庭：科學還是特許特權？  美國婚姻律師

學會雜誌, 28, 521-552。 

Fadgen, T., & Prescott, DE (2016)。兒童的最大利益是否會在國家的海岸結束？：美國

的移民、州法院和兒童？美國婚姻律師學會雜誌, 28, 359-390。 

德州普雷斯科特 (2014)。難以忽視的真相：為兒童訴訟監護人辯護的事實和摩擦。緬因州

法律評論，67, 43-71。 

德州普雷斯科特 (2013)。社會工作者作為家庭法庭系統中的“專家”：循證實踐是缺失的

環節還是東道主創造的知識？循證社會工作雜誌，10(5), 466-481。 

德州普雷斯科特 (2012)。司法決策、人格理論和子女監護權衝突：啟發法能否更好地預測

父母之間的差異？惠蒂爾兒童和家庭宣傳雜誌，11(2), 185-222。 



 

31 

 

德州普雷斯科特 (2008)。COSA 和精神藥理學乾預：知情同意和兒童的自決權。法律與家庭

研究雜誌，11(1), 97-112。 

德州普雷斯科特 (2007)。律師行為和溝通藝術：一篇關於危機中的家庭、對抗性傳統和社

會工作模式的文章。法律倫理，10(2), 176-192。 

 

摘自 Google翻譯 



 

32 

 

附件三 

Nicholas P. Lovrich 教授簡介 

他最知名的研究領域： 

• 法律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社會科學 

Nicholas P. Lovrich 教授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主要研究社會心理學、社區警務、犯罪學、公共關係和秩

序。他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概念與社會整合、感知、狀態

和組織學習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他的生物學研究涵蓋了廣

泛的主題，包括結構方程建模、對犯罪的恐懼、非正式的

社會控制和集體效能。 

Nicholas P. Lovrich 在社區警務問題調查中將組織變革、警察管理、犯罪預防、聯繫和集

體安全聯繫起來。他的研究涉及執法、官員、公共辯論和範圍以及犯罪學等領域。Nicholas 

P. Lovrich 在他的公共關係研究中研究的各個領域包括護理和意識形態。 

他被引用最多的作品包括： 

• 三個城市的社會融合、個人對集體效能的看法以及對犯罪的恐懼（311 次引用） 

• 獲得醫療保健和社區社會資本。（185 次引用） 

• 公眾對州警察的看法：個人層面和背景變量的分析（169 次引用） 

迄今為止，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的主要工作主題是什麼？ 

他的主要科學興趣是公共管理、公共關係、社會心理學、政治和國家。他的公共行政研究是

多學科的，融合了立法和輿論的元素。他在公共關係方面的研究與執法、勞動力、公共部門

和公共政策等主題相交。 

除社會心理學外，該研究還包括軍官和感知等學科。Nicholas P. Lovrich 研究與社會資本

交叉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增長。他的社區警務研究有助於更全面地了解犯罪學。 

他最常在以下領域發表文章： 

• 公共行政 (20.00%) 

• 公共關係 (17.67%) 

• 社會心理學 (13.49%) 

他最近的作品（2014-2021 年間）有哪些亮點？ 

• 犯罪學 (12.56%) 

https://research.com/university/law-and-political-science/washington-stat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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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 (13.02%) 

• 合法化 (2.33%) 

在最近的論文中，他專注於以下研究領域： 

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犯罪學、國家、合法化、公共管理和公共關係。在他的研究中，擁有與

大麻合法化密切相關，該研究包含在犯罪學的總主題下。他在 State 的研究整合了 Judi、

Competence and Selection system、Selection 等領域的主題。 

他的合法化研究涵蓋了執法、財產犯罪、大麻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等主題。公共行政研究結合

了價值、立法、社會福利和政治經濟學等領域的主題。他研究了多個領域的公共關係，包括

橋接社會資本、應急管理、公共政策、社交媒體和人氣。 

2014 年至 2021年間，他最受歡迎的作品是： 

• “我們不僅僅是犯罪鬥士”：警察部門的社交媒體圖片：（21 次引用） 

• 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公眾對替代能源發展的態度中的環境價值考慮。（21 次引用） 

• 華盛頓州的大麻合法化是否減少了成人大麻逮捕中的種族差異（19 次引用） 

在他最近的研究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集中在： 

• 法律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社會科學 

他的主要研究涉及公共關係、社交媒體、犯罪學、國家和合法化。他的公共關係研究包括執

法要素、感知、資源依賴理論和創新擴散。Nicholas P. Lovrich 在他的社交媒體研究中包

含了周期、定量分析、促進者和負責人等主題。 

他的工作涉及與國家交叉的刑事司法、大麻合法化和大麻使用等主題。他的合法化研究整合

了職業安全與健康、大麻和時間序列等問題。他的研究將自然實驗和財產犯罪問題整合到他

對大麻的研究中。 

 

摘自 Google翻譯 


